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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安装工程费用定额的

适用范围及应用

3.2.1 安装工程费用定额的适用范围

安装工程费用定额主要包括安装工程费用项目构成和计算方法等内容，按照主编单位和管理权限也可以划分国家层

面的费用定额和地区费用定额。

1. 国家费用定额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颁发的《关于印发<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通知》（建标〔2013〕44 号），规

定了我国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按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划分，即按费用构成要素划分和按造价形成划分。该规定还

给出了各项费用的定义、内容和计算方法，是各地区制定安装工程费用定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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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区费用定额

各地区安装工程费用定额是在国家对于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形成的，规定了各地区安装工程

费用项目组成以及各项费用的定义、内容和具体取费费率等，主要配合各地区安装工程预算定额使用，是安装工程

计价的基础依据。

以 2014 年版《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为例，其是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和《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13〕44 号）编制的；选择按照造价形成编制费用定额，

费用内容主要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和税金。

该费用定额是建设工程编制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结）算、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控制价）、标底以及调解处理工程

造价纠纷的依据；是确定投标价、工程结算审核的指导；也可作为企业内部核算和制订企业定额的参考。

营业税改增值税后，2014 年版《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进行了相应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一般计税方法

1）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准备工作的通知》（建办标〔2016〕

4 号）规定的计价依据调整要求，营改增后，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建设工程费用组成中的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

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中均不包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

2）企业管理费组成内容中增加第（19）条附加税：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城市建设维护税、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3）甲供材料和甲供设备费用应在计取现场保管费后，在税前扣除。

4）税金定义及包含内容调整为：税金是指根据建筑服务销售价格，按规定税率计算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2）简易计税方法

1）营改增后，采用简易计税方式的建设工程费用组成中，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的组成，均

与《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 年）原规定一致，包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

2）甲供材料和甲供设备费用应在计取现场保管费后，在税前扣除。

3）税金定义及包含内容调整为：税金包含增值税应纳税额、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3.2.2 安装工程费用定额应用方法

1. 国家费用定额应用方法

根据“建标〔2013〕44 号”文件的规定，安装工程利用费用定额进行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和竣工结算的计价程序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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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区费用定额应用方法

以 2014 年版《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为例，按照工程量清单法给出了安装工程造价计算程序。营改增之后，

计算程序按照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包工包料和包工不包料来进行区分。其中，包工包料是施工企业承包

工程用工、材料和机械的方式；包工不包料是指只承包工程用工的方式。施工企业自带施工机械和周转材料的工程

按包工包料标准执行。

（1）一般计税方法（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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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易计税方法（表 3-9、表 3-10）

1）包工不包料工程（清包工工程），可按简易计税法计税。费用计算程序如下：

2）包工包料工程采用简易计税法计税时，费用计算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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